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兒童權利公約 

基本精神 

從「保護客體」到「權利主體」 之「典範移

轉」 (paradigm shift)  

「兒童權利模式必須藉由兒童權利的相對義

務履行者發展其尊重、保護及滿足兒童權利

的能力，以及兒童主張權利的能力，才能促

進公約下所有兒童權利之實現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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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項一般性原則 
 

兒少最佳利益 

生存及發展權 

不歧視 

被傾聽的權利 
 



兒少最佳利益 （CRC第3條第1項） 
 

 

 「所有關係兒童之事務，無論是由公私社會福利機構、法院、行政機

關或立法機關作為，均應以兒童最佳利益為優先考量。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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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 批評：包括兒少最佳利益的判斷過程涉及高度的不確定性、不透明性、實際上是維

護誰的利益？ 

• 前任CRC委員會Jorge Cardona Llorens委員：「針對同類型的事件，我們對於5位

不同孩子最佳利益的評估及認定應該要得出5種不同的認定結果（因為即使是同類

型事件，也不會有任何兩個孩子的狀況是完全一樣的）。但是，5位不同大人針對

一個決策所做出的個別認定應該要是一樣的」。   

• 「說得比做得容易」的原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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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RC第14號一般性意見 
 

兒童權利委員會強調最佳利益係一複雜之概念，尤其具有動態及彈性

(flexible and adaptable)的特性，故其概念會隨個別兒童之需求及處境而有

不同之意涵（第10點）。因此，最佳利益之評估必須採取「個案」方式

(case-by-case)，另與公約其他權利項目相互搭配，方得釐清其意涵並賦予

其具體意義（第32點） 。 



 

第14號一般性意見 （續） 
 

• 兒少最佳利益係一「權利、原則及程序規定」。 

• 成人對於兒少最佳利益之判斷，不得優先於其應尊重兒少權利之義務。 

• 不得藉由對於最佳利益採取反面解釋的方式來犧牲兒少的權利。 

• 例如體罰即是以「打你是為了你好」來正當化對孩子身體及心理的傷害 

• 若決策者的決定與兒少的想法相悖，決策者應明確載明理由。 

• 兒童的最佳利益必然與其權利一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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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彙編中的12個案例 (取自目錄頁) 



醫院中的孩子 

• 國際專家在2017年兒童權利公約首次國家報告審查的結論性意見第60點指出

「委員會關切臺灣兒少不論能力如何，均須徵得父母同意才能接受醫療的情況，

此與聯合國兒童權利委員會的觀點不一致。兒童權利委員會認為，凡是具備充

分理解能力之兒少，縱使父母不同意，仍可以自主接受醫療。」 

• 不同主體（例如病童與父母、病童與醫師）之間的權利拉鋸。 

• 未來思考及研究之重要議題： 

 - 國內現況 （心理 / 生理之實務現況） 

 - 國內現行規範及機制是否有所不足？如有，相關機制應具備何等面貌？ 

 

 

 



安置機構中的孩子——我不想被看，可以嗎？ 

• 兒少不應因身處國家福利體系而喪失原有之權利 

 - 但「保護」與「權利」之權衡與實務難題 

            - 不歧視 / 平等之意涵 

 - 其他權利（如休閒權、免受暴力等） 

• 公約所揭示之所有兒童權利項目（如隱私權、家庭權）皆是保障

兒少最佳利益的一環，成人在判斷兒少最佳利益時首先應尊重兒

少的各項權利。 



司法領域 

• 家事案件中的兒少——被傾聽的權利 

• 當成人（例如：司法單位執法人員、社政單位工作者或父母等）與兒童意見有衝突時，

該如何處理？ 

• 表意權的保障不意味決策者必須作出符合子女意願的裁判或決定，但當法院不接受子女

所表達的想法時，應儘可能地用子女可理解的方式作出回應。 

• 「表達意見的權利」與兒少最佳利益之「互補」功能。 

• 「有形成其自己意見能力」的兒童：兒童應被推定為有形成及表示自己意見的能力。 

• 「其所表示之意見應依其年齡與成熟度予以權衡」。 

 



教育領域 

• 以服儀、校園戀愛、手機使用為例思考以下議題： 

 

 - 校園民主制度的真正落實 

 - 兒少最佳利益是否 / 如何落實於性平法之執行？實務執行面之檢視與思考 

 - 真正「理解」數位原住民的處境並尋求新的可能性 



 

「兒童的最佳利益必然與 

其權利一致」 

各項權利間具有關聯性並會相互影響，需重視「權利的整體性」 

 



思考與嘗試 

• 核心在於成年人對於應尊重兒少權利的「態度」的轉變－－在判斷「什麼是

為你好時」，認真看待兒少的各項權利。 

• 別忘了「兒少最佳利益」－－「為你好」的同時，稍微停一下，我做了哪些

考量 / 採取什麼評估程序？ 

• 最佳利益尤其具有動態及彈性的特性，無一定的標準答案。 

• 在維護兒少最佳利益上，無法單打獨鬥，需要許多人跨專業、跨領域的共同

合作。 

 

 


